讀經小組示範－羅馬書二章

二　專一的－對自義者　二1～16
   （問：神如何按真理審判人？2、3、5節的審判是指甚麼審判？）

1 羅2:2註1【本處及8、20節之真理，乃指藉受造之物和聖經所啟示關於神、宇宙、人、人與神的關係、人與人彼此的關係、以及人對神的責任等等的實際；也指人真實的情況與光景；也可能是下文所題神審判人的條件，（6～15，）神要按這些條件執行祂公義的審判。】
2 羅2:2註2【指神永遠的審判，主要的是在白色大寶座前施行的，如啟二十11～15所啟示的。】

（問：從羅馬書一、二章，我們可以看見那些約束邪惡與罪惡的路？）

(1)藉著神的創造認識祂（一19~20）； (2)以公義持守真理－以認識神為美（一18，28），我們要榮耀、感謝、敬拜、並事奉祂（一21，25）； (3)順從本性的律法（二14）； (4)聽從良心（二15）； (5)顧到正確的思想（二15）。讀羅2:14註1，15註1。

三　特別的－對宗教徒　二17～三8　
   （問：從羅馬二17~三8，如何顯示了宗教的虛空？我們要如何脫離宗教的虛空？）

1 宗教的虛空：(1)有外面的名稱（17）；(2)在外面的知識上認識神（17~18）；(3)外面有聖經（三2）；(4)持守外面的字句形式（二27~28）；(5)缺少靈中內裡的實際（29）；行惡像非宗教徒一樣（21~22）。　

2 羅2:17註1【在這特別對宗教徒定罪的一段裡，保羅首先指出代表宗教徒的猶太人是可憐的，他們只有宗教的儀式、字句和知識的虛空，而沒有神作他們的實際。】

3 羅2:29註2【…我們的一切所是、所作並所有，都必須在靈裡，纔會保守我們脫離宗教的虛空。見一9註1。一切屬靈事物的實際，都是在於神的靈，而神這靈乃是在我們的靈裡；所以，一切屬靈事物的實際都是在於我們的靈，不是在於我們靈以外的任何事物。即使是在我們裡面的，若不是在我們靈裡的，也都是虛空的。神之於我們的一切，都是在我們的靈裡。】　

【本章思路】：

在羅馬書一至三章，保羅論到定罪的四方面：一般的─對人類，專一的─對自義者，特別的─對宗教徒，總括的─對普世的人。第二章是論到對自義者和宗教徒的審判。

所有的自義者都是自以為是，喜歡定罪別人，但他們無法逃脫神按真理之公義的審判，這真理包含二6~15所題神審判人的條件。保羅在第一部分一般對人類的定罪中，給我們看見了邪惡的根源，而在專一對自義者的定罪這一段中，我們看見了一些約束的路－約束邪惡與罪惡的路。(1)藉著神的創造認識祂（一19~20）； (2)以公義持守真理－以認識神為美（一18，28），我們要榮耀、感謝、敬拜、並事奉祂（一21，25）； (3)順從本性的律法（二14）； (4)聽從良心（二15）； (5)顧到正確的思想（二15）。雖然我們都得救了，並活在羅馬五至八章之間，但我們仍需要認識邪惡的根源，以及受約束脫離邪惡的路。我們若實行這一切事，就會受到保護。

二章後半是論到特別對宗教徒的審判。從這段宗教徒被定罪的經文裡，我們可以看見宗教的虛空。(1)徒有外面的名稱（17）；(2)在外面的知識上認識神（17~18）；(3)外面有聖經，但他們卻是不信（三2）；(4)持守外面的字句形式（二27~28）；(5)缺少靈中內裡的實際（29）；行惡像非宗教徒一樣（21~22）。

宗教算不得甚麼，宗教乃是虛空。所以，我們必須離開宗教，與牠無分無關；我們需要三一神活的人位。如二章29節所說『惟有在內裡作的，纔是猶太人；割禮也是心裡的，在於靈，不在於字句。這人的稱讚，不是從人來的，乃是從神來的。』宗教是虛空，因為缺少靈中內裡的實際。我們的所是，我們的所作，以及我們的所有，都必須在靈裡。為甚麼一切都必須在我們的靈裡作？因為我們的靈是我們裡面神所能居住的地方。靈是神能為我們行動的地方、立場。你若是在你靈裡的基督徒，這就是說，你是有神的基督徒。你若在你的靈裡行動，這就是說，你與神一同行動。沒有神，一切都是虛空的；有了祂，一切就都是實際。所以，我們必須回到我們的靈裡。我們的靈是神能藉以摸著我們，我們也能藉以摸著神的器官。我們所是的一切，我們所作的一切，都必須在我們的靈裡。這不是宗教，這乃是實際。
【生命讀經選讀】：（羅馬書 第3~4篇）
在本篇信息中，我們要說到在宗教徒被定罪裡所顯示宗教的虛空，（二17～三8，）以及在普世的人被定罪裡所顯示的全然無望。（三9～20。）如我們所指出的，保羅論到定罪的四方面：一般的─對人類，專一的─對自義者，特別的─對宗教徒，總括的─對普世的人。這是非常有意義的。從神定罪的這些方面，我們能看見四件事：邪惡的根源、約束的路、宗教的虛空、以及全然無望。

宗教徒被定罪─宗教的虛空

首先，讓我們來看宗教的虛空。人類的文化是人類最好的發明，在這文化裡首要的一項是宗教。宗教是人類文化的頂點。人的文化需要宗教，因為沒有宗教，文化便是粗野的。宗教若從人的文化中除去，文化就流於粗野。所以，大多數人都尊重宗教。

在人類當中兩個最好的宗教是猶太教和基督教。這兩種是典型的宗教，是真正、健全、且基要的宗教；二者都出於同樣的源頭，就是聖經裡神聖的啟示。隨著這兩個宗教，有回教，是猶太教的倣冒品。猶太教是回教的源頭。回教的聖書可蘭經，實際上乃是模倣舊約聖經，但其內容曾被更改，以傳播謊言。可蘭經甚至說到基督，說祂比穆罕默德更大。照可蘭經說，基督從未被釘十字架。當人企圖將祂釘在十字架上時，有天使降臨，將祂接到天上。可蘭經甚至告訴我們，這位耶穌要回來。所以，回教及其聖書可蘭經，顯然是倣冒品。

嚴格說來，除了猶太教、基督教、和回教這倣冒的宗教以外，沒有其他的宗教。佛教不是宗教，乃是無稽之談。宗教教導人敬拜神，但在佛教裡根本沒有神。你也許問儒教如何。孔子的教訓不是宗教，而全然是倫常的教導，與神無關。在儒家的經典作品中，孔子可能只題到神一兩次，稱之為『天』。我們不該認為儒教是宗教。在這地上只有三個宗教─猶太教和基督教這兩個真正的宗教，以及回教這倣冒的宗教。

甚至這兩個真正的宗教仍然一無所有，只有虛空。我們不需要宗教，我們需要活的人位。我們不需要與神有關的事物，我們需要神自己。我們不需要敬拜神的方式，我們需要神這活的人位進到我們裡面。神賜給我們聖經，祂無意賜給我們宗教。神的心意是要藉著聖言，將祂自己啟示在我們裡面，而不是要有宗教的形式。然而，古時的猶太人本於舊約而建立宗教。然後基督教又建立更強的宗教，因為牠比猶太人多二十七卷書。猶太人只有三十九卷書用以建立宗教，基督教卻有六十六卷書；因此，基督教建立了更強的宗教。然而，宗教越強，內容就越虛空。

我知道我這樣說也許會得罪一些人。基督教這辭，許多基督徒聽來很甜美、寶貴；人說基督教是虛空，就得罪他們。你若因此被得罪，就證明你極其熱心宗教。我不是說基督是虛空，我也不是說基督徒是虛空，但我堅決斷言基督教是虛空。任何『教』都是虛空，包括『召會教』。召會是寶貴的，但你若把召會加上『教』，召會就成為虛空。我們要基督、基督徒和召會，但我們不要任何『教』。這不是我的教訓。我們若回到新約裡純正的話，就會找著基督一辭與基督徒一辭。（徒十一26。）然而，基督教或聖誕節這些辭不在聖經裡。『教』和『節』已加到基督身上。聖誕節是虛空；人把燈掛在小樹上，那是『教』和『節』，那是虛空。我們必須提防宗教：宗教乃是虛空。

宗教是虛空，因為缺少靈中內裡的實際。（二29。）羅馬二章二十九節說，我們的所是，我們的所作，以及我們的所有，都必須在靈裡。你若是猶太人，並且受割禮，你的割禮必須在靈裡。你若是基督徒，並且受浸，你的受浸必須在靈裡。一切都必須在靈裡。當然，這裡的靈是人的靈。為甚麼一切都必須在我們的靈裡作？因為我們的靈是我們裡面神所能居住的地方。靈是神能為我們行動的地方、立場。你若是在你靈裡的基督徒，這就是說，你是有神的基督徒。你若在你的靈裡行動，這就是說，你與神一同行動。沒有神，一切都是虛空的；有了祂，一切就都是實際。所以，我們必須回到我們的靈裡。我們若愛別人，必須在我們的靈裡愛他們；不然，我們的愛就不是真的，而是耍手腕的愛。然而，我們若在我們的靈裡愛，我們的愛就有神。你們作丈夫的告訴你們的妻子，你們愛她們；你們需要用你們的靈這樣說。你們的愛若不是在靈裡，就是欺騙、耍手腕的愛。許多作妻子的被丈夫耍手腕的愛欺騙了。我若對你說話，我必須在我的靈裡說，這話纔是有神的話；不然，那就是外交辭令。我們的靈是神能藉以摸著我們，我們也能藉以摸著神的器官。我們所是的一切，我們所作的一切，都必須在我們的靈裡。這不是宗教，這乃是實際。（第4篇，P.48~54）

